           股份有限公司（      分公司）

辦理期貨顧問事業經理人與業務員名冊

共    頁 第    頁

	職稱
	職務
	姓名
	身分證字號
	資格證書日期及字號
	備註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註：一、上揭人員請附身分證(居留證)影本、聲明書及票據查詢紀錄各乙份（聲明日期、票據查覆截止日為一個月內）及期貨商業務員（期貨分析人員）資格測驗證明文件影本；需資歷者請提供相關佐證文件。

二、本名冊所列經理人應符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1條之規定，並請依期貨業經理人資格審核作業須知提供相關文件。

三、本名冊所列業務員係指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4條所定人員，應符合

期貨顧問事業管理規則第20、21條之規定。

四、本表得視需要延長。
